
笔者阅读了《财会月刊》（会计）2007年第 7期刊登的郭继

宏同志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科目设置存在的问题》一

文，对其文章中提出的看法深有同感。同时，笔者认为除郭继

宏同志提出的问题外，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以

下简称《应用指南》）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在此补充，以供

商榷。

一、关于投资性房地产处置损益的处理问题

《应用指南》在介绍“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时规定，处置投

资性房地产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

目，贷记“其他业务收入”科目。按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累计折

旧或累计摊销，借记“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摊销）”科目，按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余额，贷记本科目，按其差额，借记

“其他业务成本”科目。

众所周知，投资性房地产在《企业会计制度》中是作为固

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核算的，企业会计准则将投资性房地产单

独作为一项资产核算，目的是与自用的房地产相区分，从而更

清晰地反映企业所持有房地产的构成情况和盈利能力。但投

资性房地产仍旧是企业的一项非流动资产，在处置时将其损

益通过“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成本”科目核算，与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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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40 000元；贷：库存商品 40 000元。借：应收账款———B 企

业（应收销项税额）10 200元；贷：未确定应交税金———未确定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 200 元。若 A企业考虑到该项收

入目前收回的可能性较大，在销售该批商品时确认收入，则

其账务处理为：借：应收账款 70 200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60 000 元，未确定应交税金———未确定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10 200元。同时，由于购买方尚未支付货款，对于其增值税

进项税额，在尚未支付前也不作账务处理。如上述 B企业在

购进商品时，设置“未确定应交税金”科目，则 B企业的账务

处理为：借：物资采购 60 000元，未确定应交税金———未确定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0 200元；贷：应付账款———A企业

70 200元。

销售方和购买方在收到和付出款项后，将“未确定应交税

金”科目余额转入“应交税金”科目。

设置“未确定应交税金”科目，对收入并没有影响，对于除

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种而言也只涉及时间性差异，因此在宏

观上并不影响国家税收。并且，该科目的设置有利于加速销售

方的资金周转，促使购买方及时偿还债务，从而提高社会整体

资金使用效益。茵

在商品交易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应收和应付款项，这些

应收和应付款项能否变现以及何时变现，都是未知数。“未确

定应交税金”科目的设置，就是根据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当

前的会计和税收处理方法而提出来的。下面举例说明：

例：A企业于 2008年 3月 2日以托收承付方式向 B企业

销售一批商品，成本为 40 000元，增值税税率为 17豫，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售价 60 000元，增值税 10 200元。A企业在

销售时已知 B企业资金周转发生暂时困难，但 A企业为避免

存货积压，同时考虑到 B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只是暂时性的，

未来仍有可能收回货款，因此仍将商品赊销给了 B企业。按

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A 企业对该项业务有两种会计处理

方法：

1. 考虑到该项收入目前收回的可能性不大，A企业在销

售该批商品时不确认收入。借：发出商品 40 000元；贷：库存

商品 40 000元。同时，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

额转入“应收账款”和“应交税金”科目：借：应收账款———B企

业（应收销项税额）10 200 元；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0 200元。

2. 考虑到该项收入目前收回的可能性较大，A企业在销

售该批商品时确认收入，借：应收账款 70 200 元；贷：主营

业务收入 60 000元，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 200元。

B 企业的会计处理为：借：物资采购 60 000 元，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0 200元；贷：应付账款———A

企业 70 200元。

显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A企业都必须计提增值税销项

税额。

在赊销商品形成的应收账款尚未收到时计提应交税金，

这种做法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一是不符合“与交易相关的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商品销售收入确认条件；二是在款

项尚未收到前计提应交税金，加重了销售方的负担，不利于销

售方的资金周转；三是由于款项尚未收回，容易导致销售方形

成欠税。而对于购买方来说，在货款尚未支付前将并未支付的

税款作为已交税金抵扣，显然缺乏合理性和公平性。

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设置“未确定应交税金”科目，用于

核算纳税人因应收、应付款项而形成的各项税金。

若 A企业考虑到该项收入目前收回的可能性不大，销售

该批商品时不确认收入，则 A企业的账务处理为：借：发出商

设置“未确定应交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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